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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1         证券简称：上海贝岭        公告编号：临2015-06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事项将

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对相关关联方未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3月23日召开六届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和《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合

作关联交易的预案》，在表决《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中与上海华虹

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虹设计）、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

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科技）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贵武、

陈磊、马玉川、李瑞涛回避表决；与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虹宏力）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贵武、马玉川回避表决；与上海虹日国

际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虹日）、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先进半导体）的关联交易，公司没有关联董事，未作回避。在表决《公

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董事赵

贵武、陈磊、马玉川、李瑞涛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两项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认为：1、公司与相关关联公司因购销而形成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

易，按照公平市场原则定价，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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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2、公司通过与中国电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的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可以获取长期、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渠

道，并对公司财务成本的降低、综合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二）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12,600 3,909 市场变化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4,350 3,611 业务规模未达预期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3,200 2,901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500 322 市场变化 

小计 20,650 10,743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800 651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2,250 2,874 市场变化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200 88 市场变化 

小计 3,250 3,613  

其他及房屋租

赁关联交易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00 395  

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0 37 2014 年年底签约 

小计 400 432  

合计 24,300 14,788  

（三）公司 2014 年度与中电财务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在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存款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19,944  

二、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 

预计2015年度将发生持续性购销关联交易金额为19,650万元, 其他及房屋租

赁关联交易金额750万元；公司在中电财务存款的关联交易金额2亿元。具体预计

情况如下： 

1、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 4,400 14 935 3,9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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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购买

原材料 

司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

有限公司 
5,400 12 945 3,611 10 经营规模增加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3,500 8 911 2,901 8 经营规模增加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

任公司 
350 1 - 322 1  

小计 13,650  2,791 10,743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

司 
700 1 85 651 2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

有限公司 
5,200 7 690 2,874 7 经营规模增加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

任公司 
100 0 - 88 0 业务变化 

小计 6,000  775 3,613   

房屋租

赁关联

交易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

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630 24 169 395 25 
2014 年二季度

增加租赁面积 

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120 3 29 37 1 

2014 年年底签

订租赁合同 

小计 750  198 432    

合计  20,400   3,764 14,788    

2、预计2015年与中电财务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在关联人

的财务公

司存款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 30.00 19,814 19,944 33.72 

预计资金总额

增加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担任董事的关联企业 

1、关联方----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虹日是由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

社东棉电子和丰田通商株式会社共同出资于 1997 年 6 月成立，法定代表人：顾

晓春，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上海虹日从事电子产品、半导体产品等有关的国际

贸易。 

由于本公司原持有虹日 25.5%的股权，公司副总经理徐鼎先生、董事会秘书

周承捷先生曾任该公司董事，本公司与上海虹日之间的交易形成关联交易。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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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0 日公司出售了上海虹日股权，徐鼎先生和周承捷先生不再担任该公司

董事，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二）条款，徐鼎先生和周

承捷先生卸任后的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上海虹日仍构成关联关系。 

2014 年本公司与上海虹日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651 万元，

预计 2015 年公司与上海虹日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为 700 万元。2014 年公司

与上海虹日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3,909 万元，预计 2015 年公

司与上海虹日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为 4,400 万元。本公司与上海虹日之间的交易

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信用期内按时结算货款。 

2、关联方----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产品有关设计、开发、

制造、测试、封装，销售集成电路产品及相关技术支持的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

傅文彪，注册资本：586,553.78 万元。上海华杰芯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杰）是华虹宏力的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开发、封装、测

试、集成电路核心技术开发和销售的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向阳，注册资本：

4,138 万元。以下华虹宏力的日常关联交易统计数据包含华杰。 

本公司董事马玉川在华虹宏力担任董事，本公司与华虹宏力之间的交易形成

关联交易。 

公司 2014 年与华虹宏力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 3,611 万元，预计 2015

年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为 5,400 万元。2014 年公司与华虹宏力的销售关联交易金

额（不含税）为 2,874 万元，预计 2015 年公司与华虹宏力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

为 5,200 万元。本公司与华虹宏力之间的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信用期

内按时结算货款。 

3、关联方----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专门从事集成电路和半

导体芯片制造、针测、封装、测试及相关服务，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服

务、技术服务与咨询、光掩膜制造的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陈建明，注册资本

和实收资本为 153,422.7 万元人民币。 

上海贝岭持有先进半导体 5.78%的股权，公司副总经理徐鼎担任其董事，上

海贝岭与先进半导体之间的交易形成关联交易。 

2014 年上海贝岭与先进半导体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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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5 年预计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 3,500 万元。本公司与先进半导体之间的

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信用期内按时结算货款。 

（二）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1、关联方——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华虹设计是专业从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开发及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法

定代表人：董浩然，注册资本：1.24 亿元。股权结构如下： 

 

 

              47%                      100% 

 

 

                                       73.43% 

              7.62％                                  18.95% 

 

上海贝岭与华虹设计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电子，上海贝岭与华虹设计之间

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4 年公司与华虹设计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88 万元，预

计 2015 年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为 100 万元。2014 年公司与华虹设计发生的采购关

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322 万元，预计 2015 年为 350 万元。 

2、关联方----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科技专业从事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和工程总承包业务，主要服务于电子

高科技与高端制造、生物工程、市政与路桥、物流与民用建筑、电力、综合业务

六大业务领域。 

2014 年公司与十一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电子，本公司与十一科技之

间的交易形成关联交易。2015 年 1 月中国电子完成持有的全部十一科技股权的

出让，中国电子不再是十一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6（二）条款，中国电子持有的十一科技股权出让后 12 个月内本公司

与十一科技仍构成关联关系。 

2014 年十一科技向本公司租赁办公楼，全年租赁及相关结算金额为 395 万

元，预计十一科技 2015 年租赁及相关结算金额为 630 万元。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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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通商） 

中电通商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融资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

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业相关的商

业保理业务。中电通商注册资本 8,000 万美元，由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

资 75%和中电华虹国际有限公司出资 25%合资组建，两家股东均为中国电子的

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和中电通商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电子，本公司与中电通商的交易为

关联交易。 

2014 年中电通商向本公司租赁办公楼，全年租赁及相关结算金额为 37 万元，

预计中电通商 2015 年租赁及相关结算金额为 120 万元。 

4、关联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于 1988 年 3 月 1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同年 4 月 21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全

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2000 年 11 月 6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公司改组为企业

集团财务公司，并更名为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并领取《金融机构法人许

可证》，证号为 L0014H211000001。法定代表人：李晓春。目前公司注册资本金

17.51 亿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占总股本的 41.97%，是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及最终控制方。其主营业务为集团内单位存款、办理集团内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协助集团内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票据承兑与贴

现、贷款及融资租赁、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同业拆借、担保等业务。 

本公司和中电财务共同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本公司与中电财务公司之

间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4年公司在中电财务公司的存款及交易结算余额为 19,944万元，预计 2015

年在中电财务公司的存款及交易结算余额 30,000 万元。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法人因购销而形成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需

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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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宏力、先进半导体都是专业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与其合作能最大限度

地满足公司产品流片的需求。 

上海虹日长期从事国际电子贸易业务，尤其是在日本等海外市场具有广泛的

销售渠道和市场。与上海虹日的关联交易有助于拓展公司产品的应用市场。 

华虹设计是智能卡与信息安全芯片解决方案供应商，与其开展业务有助于开

发更多客户，扩展公司产品的应用市场。 

十一科技和中电通商向我公司租赁办公楼，有利于提升上海贝岭研发中心大

楼整体形象和物业创收。 

公司与中电财务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可以帮助公司获取长期、稳定、可

靠的资金来源渠道，并对今后公司财务成本的降低、综合经济效益的提升、持续

稳定地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签署书面框架合同，具体交易按照合同

定单执行。 

以上关联交易有利于共享资源，提高盈利资产配置，在配合公司主业的发展

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及效益。 

七、议案审议安排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涉及产品业务和租赁业务，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 和 10.2.5 条款有关披露和审批金额规定，及 10.2.11

条款有关交易类别规定，上海贝岭与华虹设计的关联交易额度未达到股东大会审

议权限，故只递交董事会审议。上海贝岭与十一科技和中电通商的关联交易为房

屋租赁业务，合计交易额度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权限，故只递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与上海虹日、华虹宏力、先进半导体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总额达到股东

大会审批金额；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将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中电财务的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总额达到股东大会审批金额，与该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议案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将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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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26 日 


